
投资入股协议书
甲方（公司单位）： 
乙方（投资方）：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互利互惠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乙方作为新投资方入股甲方指定的         ，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并共同经营事宜，特订立本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出资金额、出资方式及出资期限
出资方式及金额：乙方以货币资金方式向目标公司出资，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），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   %。
出资进度：乙方应根据目标公司建设厂房、采购生产设备的实际进度，以及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需求情况，分批次、适时足额将上述出资注入目标公司指定账户。
出资义务：乙方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正式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之日起，应严格按照本条第1、2款之约定履行出资义务，不得逾期或不足额出资。
第二条 入股程序及股份转让
入股生效条件：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，并依法完成股东名册登记、工商变更登记等法定入股程序后，方正式取得目标公司股东资格，享有股东权利、承担股东义务。
股份转让限制：乙方拟转让所持目标公司股份的，须提前    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；股份转让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目标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及外部登记程序，同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先购买权。
第三条 股东的权利与义务
权利：乙方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，有权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享有资产收益、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。
盈亏分担：乙方按照    %的出资比例，享有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权，同时按照该比例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目标公司的经营亏损。
既往债权债务划分：乙方对其成为目标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经营利润不享有任何权益；对目标公司在此之前产生的营业损失及债务，不承担任何清偿责任。若因目标公司清偿乙方入股前的债务，导致乙方股东权益遭受损失的，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，甲方应在乙方主张权利之日起
     日内赔偿乙方全部损失。
经营管理职责：乙方全面负责目标公司的财务核算、财务管理及业务拓展、运营管理等工作，确保公司经营合规有序。
资金支付义务：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金额、进度及时足额支付出资款项，不得无故拖延。
第四条 甲方承诺与保证
甲方郑重承诺并保证：目标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、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，已取得开展经营活动所需的全部资质、许可，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经营记录；目标公司提供的财务报表、资产清单等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隐瞒或虚假记载。若甲方违反上述承诺，导致乙方遭受损失的，甲方应向乙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，赔偿乙方的全部实际损失。
第五条 违约责任
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出资款项，致使目标公司建设或经营活动遭受重大损失的，乙方应就该损失向目标公司及甲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若甲方因重大过错（包括但不限于隐瞒目标公司真实债务、提供虚假资料等），致使目标公司或乙方遭受资金损失的，甲方应向乙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。
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其他约定的，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
        元；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，违约方还应赔偿差额部分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的订立、履行、解释或争议产生的一切纠纷，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一式   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   份，目标公司留存   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（自然人）或盖章（法人）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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